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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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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可以分回幾坪？室內有沒有縮水？

2) 可以分回幾部車位？是平面還是機械？

3) 地上蓋幾層？地下蓋幾層？

4) 拆遷補償及租金補貼有多少？

5) 一樓外推跟頂樓加蓋如何處理？

6) 越晚簽約的人合建條件越好？

7) 先去找別人簽，最後再來找我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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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推動都市更新常見地主問題

地主問題樣樣都是繞著”$”打轉！



5

“人不患寡，患不均”

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，各自度量自己權利！

重點：“誰”的尺說了算？

以往都更不成功的原因：缺乏“信任”！
擔心分配條件“不公平”
覺得都更資訊“不公開”
認為溝通過程“不透明”

“怕被騙！”



所有人加總的權利價值比例就是１００％

有人多，就會有人少

透過公平、公開、透明的估價及權利變換審議機制

=>縱使無法“絕對”公平，至少可達“相對”公平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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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更
可
以
這
樣
做

＝＞地主自力更新、承擔風險、賺取利潤！

＝＞採公平、公開、透明的都更權變制度！

＝＞委任全案管理公司提供專業顧問服務！

＝＞風險合理且可控的都更重建財務計畫！

建立“信任”，凝聚“信心”



壹、都更實施主體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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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實施主體

公辦都市更新

都市更新會即為實施者不
能另外委託都市更新機構
擔任實施者，另可依個案

需求搭配出資者

都市更新會

自組都市更新會#27
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

解散辦法

民辦都市更新#27

管理型
實施者

投資型
實施者

委託都更事業機構#26
依公司法設立之
股份有限公司

單一公司為主體
另可依個案需求

搭配出資者

公開評選
委託實施自行實施

政府主管機關得自行
實施或委託都市更新
事業機構或同意其他
機關（構）自行實施
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

機構#12

符合政府主導都市更新規
定之應實施更新地區

實施者#3
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政府機關、專責法人、都市更新會、都市更新事業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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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辦都市更新可概分為“自行實施”與“委託實施”兩類
 自行實施：係依更新條例第22及27條規定，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自

行組織都市更新會取得法人身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，另依更新條例第28條規
定，都市更新會得依民法委任都市更新專門知識、經驗之機構統籌辦理。

 委託實施：係依更新條例第22及26條規定，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委託
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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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型實施者
“全案管理公司”

投資型實施者
”建設公司”專門機構

“全案管理公司”



貳、都市更新會VS.多元模式全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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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模式
項目 自組更新會 多元模式全案管理

1 實施者(起造人) 都市更新會 管理型實施者

2 決策模式

由理事會決議後，提會員大會通
過後據以執行，如理事會功能不
彰或部分地主對於決議內容認知
有差異時，應另委任專門機構提
供專業意見，否則將難以推動。

由管理型實施者統籌專業團隊提出
相關專業建議，於地主會議詳細說
明討論後由地主議決確認，決策過
程公開透明。

3 籌資
義務

前期推動都更
作業費用及
建照核准後之
更新重建工程

成本

1.地主自行籌資
2.委任專門機構尋求金融機構或
AMC申請土地、建築及週轉金融
資

1.地主自行籌資
2.由代理實施者尋求金融機構或
AMC申請土地、建築及週轉金融
資
3.由代理實施者協尋出資者，地主
支付合理利潤，以彌補資金缺口。

4 融資
條件

動撥方式 融資款通常需“全額一次”或
”分二~三次”動撥至信託專戶

融資款得依資金需求，按工程進度
"分次"動撥至信託專戶

融資借款人 "都市更新會"或"個人地主" 名義借款人為“管理型實施者”
實際借款人為”個人地主”

連帶保證人 “有可能”須徵提理事長或其他
理事為連帶保證人。 由代理實施者負責

自行出資之
自建地主

1.須為擔保物提供人
2.須為個人應負擔之重建融資款
為擔保
3.須配合融資銀行辦理抵押設定

同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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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模式
項目 自組更新會 代理實施

5 產權及資金信託 1.由地主辦妥抵押設定後辦理信託登記予金融機構
2.全部資金交付信託專戶管理

6
重建相關廠商(營造
廠、建築師、估價師
、都更顧問、地政
士…等)評選與管理

地主自行或委任專門機構統籌
辦理業務評選發包及管理

代理實施者依地主要求訂定資格標
及
價格標後公開招商審查評選發包

7 營建及銷售風險 造價及售價波動由地主自行承擔

8 自力都市更新
政府補助款

580萬~630萬不等(依各地方政
府補助規定) 無

9 保固期售後服務
更新會於更新完工後即告解散，
起造人(地主)負責保固期售後服
務及瑕疵擔保須有規劃

代理實施者負責(依個案委任契約內
容而定)

10 房屋銷售有關營業稅及房地合一稅之課徵

更新會為營利法人，應依商業
會計法規定設置會計憑證、會
計簿籍，依法繳納5%營業稅、
20%營所稅(房地合一稅)，並依
法定之會計處理程序辦理相關
事務（需委託會計師簽證）。

1.以自有住宅用地拆除改建之地主自
行出資重建，分回更新後全部房地，
日後出售重建後房地可免辦營業登
記，須配合繳納房地合一稅，稅率
依各地主持有原房地狀況而異。
2.選屋找補部分由代理實施者為平台
依各地主之權值於交屋時計算找補。



參、多元模式全案管理案例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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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新北市新莊區忠孝段411地號及立言段605-3地號
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』



都更單元位置

基地離捷運新
莊站1200M

基地離新莊運
動公園45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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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更新單元範圍為以新北市新莊區忠孝段403、404-1、407、408、409、
409-1、410、410-1、411、412、472-1、472-2、472地號及立言段
605-3、797-1地號等合計15筆土地，土地面積合計3,291.60㎡。
(住宅區2,770.00㎡約837.93坪，道路地521.60㎡約157.78坪)。

都更單元範圍

更新單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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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分區

新泰國小

新泰國中

新泰體育場

新泰公園市

加油站用地

公

公

公

公

新莊國中

捷運新莊站

使用分區 地號 面積 建蔽率 法定建築面積 容積率 法定容積

住宅區 411等5筆 2,770.00㎡ 50% 1,385.00㎡ 300% 8,310.00㎡

道路用地 409-1等10筆 521.60㎡ - -

合計 3,291.60㎡ 1,385.00㎡ 8,310.00㎡

更新單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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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筆
送件

13筆
併入國有鄰地

15筆
併入街角獨棟

都更單元範圍變化

12筆
第1次小組審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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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範圍內合法建築物91戶，90戶屬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。

基地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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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砂屋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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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砂屋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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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砂屋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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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次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面積(m2) 基準容積比例

(%)

三 協助開闢更新單元週邊公共設施 204.43 2.46%

六

配合都市發展特殊需要而留設大面積開放空間、人行步道及騎樓
之容積獎勵者
(一)基地配置自建築線起退縮淨寬(不含造型板、雨遮)四公尺以
上建築：
3.面臨二條以上道路之基地，臨道路側均退縮者，以實際退縮面
積×1.5倍核計獎勵容積

1,276.10 15.36%

七 申請綠建築設計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--銀
級以上者

498.60 6.00%

九 (二)更新單元規獎勵達3000㎡以上 512.72 6.17%
十
二 （三）屬合法四層樓以上之建築物 750.71 9.03%

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合計 3,242.56 39.02%
其他容積獎勵(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55條-高氯離子建築物) 2,252.15 27.10%

申請容積獎勵總計 5,494.71 66.12%

建築容積獎勵項目-核定版

說明：104年6月30日送件時申請都更容積獎勵為35.28% 22



本案歷程說明
前期：
進場推動這個案子的時候，是用管理型實施者角色來進入這
個社區，協助全體住戶採自行出資方式重建，以公平、公開、
透明的真權變方式進行都更，禾蓮做為都更專業統籌顧問協
助社區組成重建委員會，並負責統籌專業團隊執行都更業務，
跟全體住戶收取專業統籌顧問的服務費用，而非參與更新後
房地的分配。

中期：
後來遇到房市景氣變化，開始有住戶擔心未來重建時申請貸
款的壓力、房屋銷售的風險、甚至是造價一直在往上漲，開
始有住戶提到不想要自行出資重建的問題，希望能有傳統合
建分屋或是都更核准後出售原房地的選擇。

權變選屋：
為了讓本海砂屋社區能順利都更重建，特別針對本案提出多
元參與都更模式，讓住戶可以自行選擇，住戶願意自行出資
重建承擔風險分回全部房地的就選方案A，住戶不願意出資
不想承擔風險的就選方案B合建分屋或方案C出售原房地。

前期
全案管理

只有方案A

中期

提出方案A.B.C選項

權變選屋

住戶選屋並確認
方案A.B.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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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A：住戶自行出資自建(以現金抵付共同負擔)－-完工結算制

方案B：合建分屋(以更新後房地抵付共同負擔) －－權變核定制

方案C：出售原房地(領取現金補償) －－－－－－－權變核定制

住戶分回利益多寡依序是：方案A > 方案B > 方案C

住戶參與本案時間長短依序是：方案A = 方案B> 方案C

地主參與都更方案ABC內容說明

事業計畫
報核日

各住戶須於權利變換計畫時，確認要參與的方案。而因應參與的方案不同，應該
簽署的合約也會不同。

權變計畫
核定日

方案C
到期日

方案A、B
到期日

建築執照
核定日

事業計畫
核定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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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變計畫
報核日



都更權值分配預估表(相關數字最終以權變核定內容為準)109.02.16製表

權
利
人
編
號

權利人
姓名 建物門牌

更新前
權利價值
比例
(%)

方案A：自行出資
(完工結算制，有風險，

自行出資金額為”浮動值”，
最終依實際發生成本結算而異動)

方案B：合建分屋
(權變預算制，無風險，

分回價值以權變核定版數字為準)

方案C：
出售房地

(權變預算制，無風
險，出售更新前房
地價值，以權變核
定數字為準)方案A預估總成本結算占總銷45.00% 方案B權變核定共同負擔占總銷50.17%

稅負：土增稅、契稅、房地合一稅 稅負：契稅、土增稅、房地合一稅 稅負：土增稅、
所得稅

更新後可分
得權利價值

(元)

預估
自行出資
應負擔成本(元)

扣除應負擔
成本後剩餘
權利價值(元)

更新後可分得
權利價值
(元)

權變核定
應負擔成本(元)

扣除應負擔
成本後剩餘
權利價值(元)

權變核定後
領取價金(元)

1 温oo 公園一路69號1樓 1.4634% 46,450,628 20,902,783 25,547,845 46,450,628 23,304,429 23,146,199 16,428,943
2 曾oo

公園一路69號2樓
0.4766% 15,127,172 6,807,227 8,319,945 15,127,172 7,589,351 7,537,821 5,350,271

3 陳曾oo 0.4766% 15,127,169 6,807,226 8,319,943 15,127,169 7,589,349 7,537,820 5,350,270
4 張oo 公園一路69號3樓 0.9444% 29,976,872 13,489,592 16,487,280 29,976,872 15,039,493 14,937,379 10,602,404
5 謝oo 公園一路69號4樓 0.9354% 29,689,555 13,360,300 16,329,255 29,689,555 14,895,345 14,794,210 10,500,784
6 蘇oo 公園一路69號5樓 0.9444% 29,976,872 13,489,592 16,487,280 29,976,872 15,039,493 14,937,379 10,602,404
7 廖oo 公園一路71號1樓 1.4289% 45,354,337 20,409,451 24,944,886 45,354,337 22,754,416 22,599,921 16,041,200
8 呂oo 公園一路71號2樓 0.9426% 29,919,496 13,463,773 16,455,723 29,919,496 15,010,707 14,908,789 10,582,111
9 吳陳oo 公園一路71號3樓 0.9336% 29,635,451 13,335,953 16,299,498 29,635,451 14,868,200 14,767,251 10,481,648
10 許oo 公園一路71號4樓 0.9247% 29,351,405 13,208,132 16,143,273 29,351,405 14,725,694 14,625,711 10,381,185
11 林oo 公園一路71號5樓 0.9336% 29,635,451 13,335,953 16,299,498 29,635,451 14,868,200 14,767,251 10,481,648

都更方案ABC權值預估表說明~範例~

25



原住戶都更方案選擇統計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案
  項目

A B C 合計

戶數(戶) 34 49 8 91

戶數比例 37.36% 53.85% 8.79% 100.00%

土地面積(坪) 275.43 518.02 73.82 867.26

面積比例 31.76% 59.73% 8.51% 100.00%

更新前權值(元) 373,965,747 656,873,368 91,818,634 1,122,657,749

更新前權值比例 33.3108% 58.5106% 8.1787% 100.0000%

更新單元面積(坪) 住宅區面積(坪) 道路地面積(坪) 公有地面積(坪) 公有地抵充面積(坪)

995.71 837.93 157.78 246.76 128.45

26



建築設計基本資料
※ 基地面積：住宅區->2770.00m2 ＆ 道路用地->521.60m2

※ 法定容積：8310.00m2（ 2770.00m2 ×300％）

※ 都市更新獎勵容積：3242.56m2（39.02％）

※ 高氯離子建築物重建獎勵：2252.15m2（27.10％）

※ 設計樓層數：地上A棟20層、B棟14層、C棟3層、屋突3層、地下室5層

※ 設計停車位數：

汽車共計163輛

平面車位：163輛(含來賓(無障礙)車位7輛)

可售車位：156輛

機車共計174輛

※ 設計總戶數：共計174戶

--店面計8戶

--A棟住宅計117戶

--B棟住宅計48戶

--C棟店鋪+住宅計1戶

※ 興建總樓地板面積：26,335.43m2

都更獎勵
66.12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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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D透視模擬圖-日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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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D透視模擬圖-日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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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建築結構：
Ｒ.Ｃ構造、提升耐震係數達0.26g、各層樓地板18CM厚

(二)高度：
一樓&夾層6M、二樓以上3.3M

(三) 環保設計：
銀級綠建築標章

(四)停車位設計：
全區地下室皆為平面車位，地下二層4部無障礙車位規劃為大公車位，供
日後有無障礙停車需求之住戶優先承租使用。大公車位設有電動車公用充
電樁。其他私有車位均預留未來安裝充電樁空間，符合未來電動車趨勢。

建築設計重點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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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熱心住戶的參與，喚起關心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感與責任感
• 情報公開周知，增加互信基礎凝聚重建共識
• 透過組織章程，訂定決策表決的方式
• 都更推動過程秉持“公平、公開、透明”的原則

”自助”-社區成立重建組織的重要性
「人必自助，而後人助」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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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禾蓮提供專業顧問服務，協助住戶解決各種問題，不論是都更規
劃、程序、建築規劃、稅務規劃、代書登記等。

• 禾蓮提供開放式的多元都更參與模式，讓住戶可以各選所需。

人助１-”禾蓮專業團隊提供的專業服務！”

「人必自助，而後人助」

• 新北市政府針對海砂屋社區規劃一系列的防災型都更政策，不論
是「都更公道伯的公辦協調會平台」及「海砂屋的相關補助」，
都有完善規劃，在審議過程中也協助本案能加速審議通過。

人助２-”新北市政府提供的防災型都更政策！”

• 透過本次的專案合作，實施者與新北市住都中心首創以公正第三
方的角色，採用“類公辦都更”的方式參與民辦都更案，未來協助
實施者管理本案都市更新重建相關程序，協助本案順利重建完成，
解決住戶心中的擔憂，安心迎接新居的落成。

人助３-”新北住都中心提供的專案合作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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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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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更始終來自於~

信任 認同 滿意

”人性 ”

專業服務 透明流程

”讓利共好“ ＆ ”安心都更“

公平分配

“公平、公開、透明”的機制=>最容易建立信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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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 謝 聆 聽 ！

禾蓮電話：(02)2775-1911
禾蓮傳真：(02)2775-1922
禾蓮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76號7樓

36


